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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2017 年
修正）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本市实行水
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和重点水污染物排
放总量控制相结合的管理制度。排放水
污染物的，其污染物排放浓度应当符合
严于国家标准的本市地方标准；本市地
方标准没有规定的，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排放重点水污染物的，应当符合总量控
制指标。

《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环境保护部
令第 8 号）第三十七条规定，环境保护主
管部门在对排污单位进行监督检查时，
可以现场即时采样，监测结果可以作为
判定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的证据。

在水污染防治领域，原环境保护部
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制定的

《城 镇 污 水 处 理 厂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GB18918-2002）区分了即时采样与取
混合样两种检测方法，并将后者确立为

我国水污染物的检测方法，这种检测方
法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天津市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的 DB12/
599-2015《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
标准》系天津市对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所作的特别规定，属于严于国家
标准的地方标准。在水污染物检测方
法 上 ，该 地 方 标 准 与 国 家 标 准 的 规 定
一致。

综上，在地方性法规对适用国家标
准和地方标准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且
在国家标准及地方标准对检测方法有明
确要求的水污染防治领域，地方生态环
境部门施行环境保护政策，应在执法中
严格遵循国家标准及地方标准。否则不
仅违反相关技术规范，也导致执法标准
不确定和不可预期，从而加重企业负担，
违反依法行政原则。

天津一起环境行政处罚案入选北京四中院2019年十大典型案例

一次取样数值超标不能认定违法？
本报记者王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王天华点评认为，本案涉及两个相互关
联的问题：第一，被告天津市某区生态环境
局对原告进行处罚时，需对原告所排放污水
进行取样检测。那么，被告应当采用哪种检
测方法（是出水一次取样还是至少每 2小时
采样一次、取24小时混合样）呢？

第二，前者是被告所实际采用的检测
方法，符合《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环境保护
部令第 8 号）第三十七条的要求，但天津市
生态环境局、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委员会共同发布的 DB12/599-2015《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的是后
者。那么，被告应当执行哪个标准？

第一个问题本身看起来是一个事实认
定问题。作为一个事实认定问题，从经验
法则来看，至少每 2 小时采样一次、取 24 小
时混合样肯定要比出水一次取样要来得更
为科学，更能准确反映排污情况。这很容
易理解：取样次数越多、取样时间段越长，
检测就越准确和越严格。但我们不能简单
地认为，检测越准确、越严格越好，因为它
会带来检测成本（一种执法成本）的叠加。

所以，被告应当采用哪种检测方法这
个事实认定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规范适
用问题，即被告应当执行哪个标准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环境保护法》第十五条
第二款、《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三条第二款都
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制定
严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水污染防治法》
第十三条第三款还明确规定，向已有地方水
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应当
执行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从这些规定
看，本案的“唯一正确答案”是清楚的。

2016 年，北京某公司与案外人天津
市某镇人民政府签订《工业园污水处理
站托管运营合同》。合同约定，由北京某
公司运行和管理某镇工业园污水处理
站，北京某公司负责污水处理厂出水达
到设计标准出水水质，出水执行《农田灌
溉水质标准》中旱作物水质标准。后经
提标改造，达到天津市城镇污水处理厂
污染物排放 C 级标准。

天津市某区生态环境局在 2018 年 6
月 12 日的环保检查中，对某镇工业园污
水处理站的出水一次取样监测，总磷排
放浓度为 0.68mg/L，认为超过《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 C 标准规
定的总磷排放浓度为 0.5mg/L，故认定
超标排放。

天津市某区生态环境局认为北京某
公司违反了《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第
四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根据该条例第
六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处 10 万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

北京某公司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天
津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天津铁
路运输法院判决撤销被诉处罚决定。天
津市某区生态环境局不服一审判决，向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根据《环境保护法》和《环境行政处罚
办法》的规定，天津市某区生态环境局具
有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对违
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等规定
的行为进行处罚的法定职权。《城镇污水
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中规定的城镇
污水处理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为日均
值，采样频率为至少每 2 小时一次，取 24
小时混合样。

天津市某区生态环境局以一次取样
检测的数值认定北京某公司超标排放水污
染物继而作出被诉处罚决定，违反了《城镇
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定，故被
诉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

关于天津市某区生态环境局提出的
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问题，北京四
中 院 认 为 ，《天 津 市 水 污 染 防 治 条 例》

（2017 年修正）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本

市实行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控制和重点水
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相结合的管理制
度。排放水污染物的，其污染物排放浓
度应当符合严于国家标准的本市地方标
准；本市地方标准没有规定的，应当符合
国家标准排放重点水污染物的，应当符
合总量控制指标。

本案中，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天津市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共同发布的
DB12/599-2015《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系天津市对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所作的特别规定，属于严
于国家标准的地方标准。一审法院适用
该标准认定一次取样监测的数值不能认
定超标并无不当，故对宝坻区生态环境
局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采纳。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
法律法规正确。故判决驳回宝坻区生态
环境局的上诉，维持原判。

案 情 总磷超标罚款10万元，某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判 决 二审驳回生态环境部门上诉，维持撤销被诉处罚决定

意 义 执法应严格遵循国家标准及地方标准

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北京铁路
运输中级法院)，是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
会 关 于“ 探 索 设 立 跨 行 政 区 划 的 人 民 法
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部署，在北
京 市 建 立 的 跨 行 政 区 划 的 中 级 法 院 ，于
2014 年 12月 30日正式挂牌成立。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指定北京市
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天津铁路运输法院
审理的环境保护行政案件上诉案件的通知》，
自2017年10月26日起受理天津铁路运输法
院审理的环境保护行政案件上诉案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天华：

采用哪种检测方法
本质是规范适用问题

■ 点评

◆本报见习记者丁凤然

“就是这里了！”
借 着 手 电 筒 发 出 的 微 弱 灯

光，在黑暗中摸索了近40分钟后，
王波涛终于在这条总长近两千米，
前面 800多米为隧道，后面 1000多
米为天然溶洞的洞穴深处，找到一
处正流着污水的隐秘豁口。

2020 年 4 月 28 日，在重庆市
巫山县巫峡镇龙山村 3 社村民的
引导下，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王波涛来到
举报电话中提到的摩天岭隧洞：
一股泛着白色泡沫的污臭水流正
从洞口流出，向山下流去。

王波涛蹲在洞口观察多时，
凭着多年的经验，并对洞口水质
和流出洞外水质的感官比较，他
心里已有了判断。

为了找到污水源头，来不及
换下身上笔挺的执法服，王波涛
穿上村民递过来的雨靴，踏着洞
口的泥石，一手握紧手中的电筒，
一手扶着洞壁，深一脚浅一脚踏
寻。留在洞口的人一开始还能看
到手电筒的光亮，听到王波涛的声
音，但没多久这些都看不到听不见
了，同行的队员、镇环保办人员和
村干部不禁有些担心起来。

在磕磕绊绊中走了一段路之
后，王波涛已经逐渐适应了洞内
的黑暗。隧道里地面泥泞，四壁
湿滑，伸手不见五指，脚下的污水
散发出恶臭味，隔着口罩一个劲
往鼻子里钻。

一边借助手电的光亮寻找落
脚的地方，一边在坑坑洼洼的洞

壁上搜索可能成为污水源头的缝
隙，王波涛不时站定扫视四周，或
是在狭窄的洞底蹲低身子，摘下
口罩，以执法人特有的严谨和细
心，观察水中沉淀物和漂浮物的颜
色、气味，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0 多分钟过去了，就在他将
要无功而返的时候，终于，在距离
洞口 1800 多米处的溶洞尽头，手
电筒的光柱捕捉到了洞壁左侧一
个呈矩形的洞口，流水的声音就
是从那边传来的。

有了！王波涛赶紧凑上去仔
细观察。果然，从小洞里流出来
的污水比之前在洞穴里发现的还
要黑、还要臭，而且洞口有人工开
凿和水泥修补的痕迹。肯定不是
自然形成的，这一定是通向整个
洞穴污水的源头。

洞中洞找到了，可是这个洞
口太小、人钻不进去，污水的源头
又成了谜。

出了隧洞，“重见天日”的王
波涛顾不上换下又湿又脏的制服，
继续走访龙山村3社附近村民。最
终，从村民口中获得的信息线索，
让他和检查人员把目光锁定在海
拔1000多米的摩天岭小镇上。

循着村民提供的线索，一到
镇上，王波涛就径直找到负责小
镇房屋建设的一家建筑企业。在
对建筑工地的污水排放情况进行
查看时，王波涛及队员发现这里
的厕所、厨房产生的污水和生活
垃圾，未经过任何处理，直接
排放到附近一个自然形成
的渗坑中。问其原因，
企业负责人振振有词地

回答：“（污水处理）设施还没建好
呢，不先排到坑里咋办嘛。”

队员们一边讨论这家建筑企
业负责人环境意识淡薄，一边准
备排查旁边的污水处理站。这
时，污水处理站调节池上一根白
色管子引起了王波涛的注意。

“比起附近的其他管子，这根
管子看上去新得蹊跷。”他顺藤摸
瓜一路摸下去，果然，没走多远，
这根“不同寻常”的管子就在地面
上消失了，一头扎进了土里。

王波涛对这种埋设暗管的伎
俩那是再熟悉不过了：“看到这根
管子了吗？顺着它，挖下去”。他
请来工地上的民工，把管子消失的
地方指给他们，还不忘在一旁嘱咐

“小心点，可别把管子挖断了。”
一 镐 头 又 一 镐 头 土 石 敲 下

去 ，一 铁 锹 又 一 铁 锹 泥 巴 抛 上
来。在挖掘的过程中，白色的管
道忽隐忽现，没多久，污水处理站
和建筑企业共同排放未处理污水
的暗管终于挖到尽头，王波涛一
把从土里拽了起来，一同“出土”
的，还有管中哗哗直淌的污水。

挖到了“物证”、抓获了“现
行”，事实面前，两家涉嫌环境违
法的企业立即停止污水直排、偷
排行为，并被责令进行整改。同
时，因偷排、直排，造成摩天岭隧洞
水污染，生态环境执法部门依法将
案件材料移交公安部门，两家违法
企业将面临法律的惩处。

本报讯 安徽省合肥市河长
制办公室和合肥市人民检察院近
日共同举办“合肥市人民检察院
驻河长制办公室检察工作室”揭
牌 及《关 于 建 立“ 河 湖 长 +检 察
长”工作机制的通知》会签仪式，
正式形成“五长联动”治理河湖新
模式。

据悉，随着合肥市“河湖长+
检察长”工作机制正式建立，接下
来检察机关将通过强化刑事检
察、行政履职、执行监督、公益诉
讼、生态环境资源修复等几个方
面，推动合肥市河湖治理工作。

“在对涉河、涉水违法行为相
关案件处理中，行政相对人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检察机关将
提出检察建议，督促行政机关依
法申请强制执行。”合肥市河长办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

此外，市河长办还可以将已
追究违反河湖治理刑事责任，却
仍不能恢复被破坏的河湖生态环

境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并建议其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
讼或者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通过两个部门的共同治理，违反
河湖保护的行为必定会逐步减
少。”

“河湖长+检察长”工作机制
建立后，合肥市河湖治理正式开
启了“河湖长+排长+民间河长+
警长+检察长 ”五长联动的河湖
治理模式。“这一模式通过每一条
河流治理责任到人、河流排口定
期监管、群众监督、公安部门和检
察机关等 5 个层面的共同介入，
开展河湖治理的全方位推进。”

合肥市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
部主任张磊在揭牌仪式上表示，
之前在河湖治理中，主要是以行
政手段处理遇到的问题，而接下
来可以进一步通过司法途径，来
解决河长制推进过程中侵害生态
环境的行为，有效地让合肥河湖
长制增添司法“利齿”。 李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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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湖长+排长+民间河长+警长+检察长”

合肥“五长联动”治理河湖

本报通讯员胡志松北京报
道 北京市丰台区生态环境部门
执法人员近日前往丰台岳各庄机
动车辆检测场，向该单位负责人
送达处罚决定书，因未按照标准
和规范对检测车辆进行操作，对
该检测场处以 8万元罚款。

此案是《北京市机动车和非
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染防治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后，生
态环境部门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
构立案处罚的全市第一案。

2020 年 5 月 25 日，丰台区生
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通过机动车
定期排放检测监管系统核查重点
车辆复检情况时，发现丰台岳各
庄机动车辆检测场未严格按照机

动车排放检验标准和规范对一辆
复检车辆进行检验，当即启动调
查程序，对该检测场负责人进行
约谈问询。

经调查，该复检车辆 4 月 30
日到岳各庄检测场进行年检，结
果为不合格。维修后于 5 月 3 日
到该检测场复检，复检过程中检
验员未按照标准和规范进行操
作，导致采用错误检测方法复检，
结果为合格。此行为违反《条例》
第二十条第四款规定，依据《条
例》第四十一条规定，丰台区生态
环境部门对北京丰台岳各庄机动
车辆检测场处以 8万元罚款。

据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
心负责人介绍，自 2020 年 5 月 1

日《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北京市
生态环境部门充分发挥机动车定
期排放检测监管系统优势，对机
动车排放检验机构严格执法。截
至 5 月底，共检查机动车排放检
验机构 2008 家次，发现违法行为
4起，共处罚款 49万元。

下一步，全市生态环境部门
将继续以“双随机”为基础、“重点
监管”为补充的模式，理顺网络监
控数据“三级审核”流程，强化问
题线索的集中分析、审议机制，优
化提升“网络监控+现场核查”执
法方式，实施精准执法，切实提高
执法针对性和有效性，落实《条
例》有关要求依法严格查处机动
车排放检测监管。

复检未按标准和规范操作最终导致检测结果合格

丰台一车辆检测场被罚8万元

本报记者张林霞南昌报道
江西省生态环境厅驻赣东、赣南、
赣西、赣北、赣中生态环境监察专
员办公室近日全部挂牌成立，江
西生态环境监察范围实现 11 个
设区市全覆盖。

为 开 展 好 生 态 环 境 监 察 工
作，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江西省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
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
通知》和省生态环境厅“三定”规
定，江西实行生态环境监察专员
制度。

江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区域生态环境监察机构和队伍建
设，明确配备 1 名正厅长级生态
环境监察专员和 5 名副厅长级生
态环境监察专员，每个专员办核

定 8名行政编制。
据了解，江西省生态环境厅

驻赣东生态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
派驻地点为上饶市，监察区域为
景德镇市、鹰潭市、上饶市；驻赣
南生态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派驻
地点为赣州市，监察区域为赣州
市；驻赣西生态环境监察专员办
公室派驻地点为宜春市，监察区
域为萍乡市、新余市和宜春市；驻
赣北生态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派
驻地点为南昌市，监察区域为南
昌市、九江市及赣江新区；驻赣中
生态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派驻地
点为吉安市，监察区域为吉安市、
抚州市。

根据授权，5 个专员办分别
对监察区域当地党委、政府及其
相关部门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
委、省政府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
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情况，生态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政策、规
划执行情况，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推进落实情况，以及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解决情况、人民群众反映
的生态环境问题立行立改情况和
生态环境质量责任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督办落实中央和省委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按照部署组织开展或参与生
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受理对当
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班
子及其成员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
举报，经批准对问题线索进行初
步核实，参与有关问题调查；根据
生态环境监察情况，提出生态环
境管理措施的意见。

5个生态环境监察专员办公室全部挂牌成立

江西11个设区市生态环境监察全覆盖

为更好保护渔业资源及生态环境，6 月 28 日上午，江苏省宿迁
市宿城区人民法院在新沂市水警大队公开开庭审理由宿豫区人民
检察院提起公诉的非法捕捞水产品案。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某明知骆马湖水域处于禁渔期且长年
禁止捕捞螺蛳，仍利用机动船的重量及速度采用拖拽拉螺网的方
式捞螺蛳计 163.3 公斤，被渔政执法人员当场查获，涉案螺蛳全部
放回骆马湖湖区。被告人被当庭判处拘役二个月。新沂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公安、渔政执法人员、环保组织及渔民代表 50 余人
旁听本次庭审并参与庭审结束后的渔业资源恢复性司法补偿放流
活动。图为活动现场。 蒋绍辉吴守成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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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门执法人员在一次环保检查中，根据对某污水处理厂出水的
一次取样检测结果，认定其超标排放，罚款10万元。某污水处理厂不服提起行
政诉讼，生态环境部门一审败诉后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生
态环境部门为什么会败诉？在6月29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的行政
审判白皮书暨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上，详细公布了这起典型案例。

北京四中院


